株洲市芦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我中心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以下简称“项目资金”)使用和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湖南省公共卫生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湘财社〔2016〕2号）、《株洲市公共卫生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株财发〔2017〕14号）及有关规定，结合我中心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项目资金，是指中央、省、市、区级财政部门安排的，用于支持我中心实施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资金。

第三条  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面向特定人群或针对特殊公共卫生问题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我中心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主要包括：

（一）扩大免疫规划（含一、二类疫苗）项目；

（二）性病、艾滋病防治项目；

（三）结核病防治项目；

（四）血吸虫病防治项目；

（五）精神卫生与慢性病等非传染性疾病防治项目；

（六）霍乱、手足口病等其他重点传染病防治项目；

（七）寄生虫病、地方病、麻风病防治项目；

（八）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项目；

（九）农村饮用水卫生监测项目；

（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项目；

（十一）其他疾病预防控制等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第四条  项目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遵循“公平公开、突出重点、严格审批、绩效优先、专款专用”的原则。

第五条  成立项目资金领导小组，中心主任任组长，分管财务副主任任副组长，成员由项目主管副主任、中心办公室主任、财务主管、项目科室负责人等组成。项目资金领导小组负责项目资金的管理，同时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查。
第二章  资金使用范围

第六条  项目资金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开展重大公共卫生服务所需的需方补助、能力建设等支出，包括预防接种、异常接种反应补偿、冷链运转、健康宣教、资料印刷、业务培训、疾病监测、病例追踪、个案调查、患者筛查发现与随访管理、咨询与检测、检测试剂与耗材、检测仪器购置与维护、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健康调查、样品采集、应急物资、督导与考核等方面支出。

（二）因政策变化、上级增加任务、突发性事件等因素，经区政府批准的其他公共卫生方面的支出。

第三章  资金申报、审核和分配

第七条  项目科室会同财务室组织项目申报。项目科室需提供以下相关材料：
（一）资金申请报告。
（二）项目实施依据。
（三）资金使用计划。
（四）项目绩效目标。
（五）其他相关材料。
第八条  财务室对项目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把关并进行初步审查。初步审查包括：
（一）资格审查：申报项目是否符合项目资金支持范围，申报科室是否符合要求。
（二）材料审查：报送材料是否齐全、完整，格式是否清楚、规范，申报项目的内容是否符合要求，是否有明确的绩效目标。
财务室对申报资料审核、汇总后送区财政局。
第九条  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资金主要采用因素法和项目法进行分配，主要根据工作任务量、补助标准、特殊人群数量、完成质量、考核结果等因素核定。
第四章  资金拨付和使用管理

第十条  中央、省、市级项目资金按项目法分配的资金由区财政局在收到上级财政指标后的30日内拨付至我单位，因素法资金根据相关因素核定后拨付。

区级项目资金由各项目科室提出资金拨付申请，经项目资金管理领导小组审查确认后，由财务室递交区财政局。
财务室在收到专项资金指标后，应及时通知项目资金领导小组和项目科室。
第十一条  项目资金的使用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使用项目资金购置的材料、物资、器材和设备等属于国有资产的，应严格执行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加强管理。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应按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项目资金实行项目绩效管理责任制，遵循“谁申报、谁实施、谁负责”的原则，树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理念，各项目科室应及时做好绩效目标、绩效监控、绩效评价工作。

第十三条  项目资金实行“专账管理，专款专用”的原则，分项目设置专项核算，项目资金不得挤占和挪用，确保专款专用。

第十四条  项目资金支付按照区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执行。由经办人签名并附相关资料，经分管财务副主任审核、中心主任审批、财务方可支付。

第十五条  项目科室要按档案管理有关规定做好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归档工作，并逐步实行计算机管理，自觉接受上级部门的监督与检查。
第五章  绩效管理和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项目资金的使用必须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监察和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第十七条 专项资金实行绩效目标管理。项目资金管理领导小组根据区财政局制定的项目绩效管理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对项目科室的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综合考核。

第十八条  项目科室或个人在专项资金管理、使用过程中存在截留、挤占、挪用或者虚报、冒领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照《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